
1 船舶所有权登记
卢氏县地
方海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国务院令第355号）第四条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
管全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国家海事管理机构在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负责全国内河交通安全监
督管理工作。”“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在中央管理水域设立的海事管理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中央管理水域以外的其他水域设立的海事管理机构(以下统称海事管理机构)依据各自的职责权限，对所辖内河
通航水域实施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2014年国务院令第54次常务会议通过）第五条 ：“船舶所有权的取得、
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船舶由二个以上的法人或者个人共有
的，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十三条 ：“船舶所有人申请船舶所有权
登记，应当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交验足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文件，并提供有关船舶技术资料和船舶所有权取
得的证明文件的正文、副本。就购买取得的船舶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应当提供下列文件：（一）购船发票
或者船舶的买卖合同和交接文件；（二）原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船舶所有权登记注销证明书；（三）未
进行抵押的证明文件或者抵押权人同意被抵押船舶转让他人的文件。就新造船舶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应当
提供船舶建造合同和交接文件。但是，就建造中的船舶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的，仅需提供船舶建造合同；就自
造自用船舶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应当提供足以证明其所有权取得的文件。就因继承、赠与、依法拍卖以及
法院判决取得的船舶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应当提供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船舶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第
十四条：“船舶登记机关应当对船舶所有权登记申请进行审查核实；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７日内向船舶所有人颁发船舶所在权登记证书，授予船舶登记号码，并在船舶登记簿中载明下列事项：
（一）船舶名称、船舶呼号；（二）船籍港和登记号码、登记标志；（三）船舶所有人的名称、地址及其法定
代表人的姓名；（四）船舶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和取得日期；（五）船舶所有权登记日期；（六）船舶建造商名
称、建造日期和建造地点；（七）船舶价值、船体材料和船舶主要技术数据；（八）船舶的曾用名、原船籍港
以及原船舶登记的注销或者中止的日期；（九）船舶为数人共有的，还应当载明船舶共有人的共有情况；
（十）船舶所有人不实际使用和控制船舶的，还应当载明光船承租人或者船舶经营人的名称、地址及其法定代
表人的姓名；（十一）船舶已设定抵押权
的，还应当载明船舶抵押权的设定情况。 船舶登记机关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７
日内书面通知船舶所有人。”

2 道路运输经营性认定
卢氏县道
路运输管
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406号）第二条：“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
关业务的，应当遵守本条例。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
括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第七条：“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
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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